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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dpc.gov.cn/xxgk/tztg/201403/t20140321_241161.htm） 

 

附錄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粤发改资环〔2014〕149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各有关企业： 

  为做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根据《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粤府令第

197号）规定，我委制定了《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2014年 3 月 20 日    

   

（联系电话：020-83138604、83138670，传真：020-83138699，电邮：gdets@gd.gov.cn） 

 

附件 

 

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本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工作，依据《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碳排放配额（以下简称配额）管理坚持以下原则： 

   （一）实现减排、促进发展。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为实现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要求，针对主要排放企业和单位实施配额管理。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综合考虑排放企业历

史碳排放量和行业基准水平，合理分配配额。 

   （三）有偿发放，分步实施。采取免费和有偿的形式发放配额，并逐步扩大有偿

发放的比例。 

   （四）公平交易、有效监管。配额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平台）

实现公平交易，对交易过程实行有效监督和管理。 

    第三条  本省实行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项目企业纳入配

额管理。其他排放企业和单位可自愿申请纳入碳排放管理，经省发展改革委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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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照控排企业和单位的要求进行管理。 

    第四条  省发展改革委建立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登记系统（以下简称配额登记系

统），对配额的分配、变更、清缴、注销实行统一电子信息化登记。配额自登记之日

起生效。 

    第五条  省发展改革委和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部门承担以下职责： 

   （一）省发展改革委是配额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提出配额分配方案，组织年度配

额免费和有偿发放，配额日常管理及配额登记系统监管，受理企业和单位申诉，向社

会公布相关信息等工作。组织成立省配额分配评审委员会以及行业配额技术评估小组。

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相关规定，以购买服务形式委托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或机构承担有

关工作。 

   （二）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审核本市新建项目企业的碳排放评估报告，

组织并督促本市控排企业和单位提交配额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配额发放 

    第六条  省发展改革委综合考虑行业基准水平、减排潜力和企业历史排放水平，

制定本省配额分配总体方案，经省配额分配评审委员会审议后报省人民政府审定。配

额分配总体方案包括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项目企业名单，各年度配额总量，免费配

额与有偿配额比例，配额分配方法与程序，有偿配额竞价平台与底价等。 

    第七条  行业配额技术评估小组由行业有关专家和企业代表组成，根据经济运行

情况、行业发展特性, 对本行业配额计算方法、碳排放基准值、年度下降系数进行评

估，向省发展改革委提交评估报告，并提出本行业配额整体调整的建议。 

    第八条  省发展改革委根据行业的生产流程、产品特点和数据基础，采用历史法、

基准线法等方法核定控排企业和单位配额。控排企业和单位配额为各生产流程（或机

组、产品）的配额之和，计算公式如下： 

   （一）历史法 

    配额＝历史平均碳排放水平×年度下降系数×行业景气因子 

   （二）基准线法 

    配额＝历史平均产量×基准值×年度下降系数×行业景气因子 

    生产计划和执行管理接受政府统一调节，影响企业竞争力的行业，也可采用以下

计算公式： 

    配额=当年度实际产量×基准值×年度下降系数 

    第九条  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省政府批准的配额分配总体方案，每季度组织 1 次有

偿配额竞价发放，发放对象为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项目企业。  

    控排企业和单位每年须按规定的有偿配额比例从省政府确定的竞价平台（以下简

称竞价平台）购买足额有偿配额，累计购买的有偿配额量没有达到规定的，其免费配

额不可流通且不可用于上缴。控排企业和单位清缴后节余的上年度配额量可抵减当年

度该控排企业和单位有偿配额量。除电力行业外的工业行业控排企业有偿配额购买比

例原则上不高于 3%；逐步提高电力行业控排企业有偿配额比例，2020年达到 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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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第十条  控排企业和单位对配额分配结果有异议的，可向省发展改革委提请复核。

省发展改革委委托相应行业配额技术评估小组评议审核后作出书面答复。 

 

第三章  配额清缴 

    第十一条  每年 6 月 20 日前，控排企业和单位按省发展改革委核定的本企业（单

位）上年度实际碳排放量，完成上年度配额上缴工作。控排企业和单位配额不足以清

缴的，须在竞价平台或交易平台购买；企业年度剩余配额可以在后续年度抵减有偿配

额购买量，也可以用于上缴和交易。每年 6 月 30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审核并注销控

排企业和单位上缴的上年度配额。 

    第十二条  控排企业和单位注销或迁出本省的，按下列处理。 

   （一）控排企业和单位在当年度 7 月 1 日配额发放前注销或迁出本省的，需要提

交上年度碳排放信息报告和核查报告，并按核定的上年度实际碳排放量清缴上年度配

额，当年度配额不再发放。 

   （二）控排企业和单位在当年度 7 月 1 日配额发放后注销或迁出本省的，需要提

交当年度碳排放信息报告和核查报告，并按核定的当年度实际生产月份的碳排放量清

缴配额，省发展改革委回收当年度剩余月份免费发放的配额，并在配额登记注册系统

上注销。 

   （三）对于清缴后节余的配额，控排企业和单位须在注销或迁出本省后一个月内

自行决定在交易平台出售或交由配额登记系统注销，配额登记系统在控排企业和单位

注销或迁出本省一个月后将自动注销该企业（单位）账户。 

    第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未足额清缴配额的控排企业和单位，由省发展改革部

门责令履行清缴义务；拒不履行清缴义务的，在下一年度配额中扣除未足额清缴部分

2 倍配额，并处 5 万元罚款。控排企业和单位的违法行为将按照有关规定，记入该企

业（单位）的信用信息记录，并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新建项目配额管理 

    第十四条  新建（含扩建、改建）年排放二氧化碳 1 万吨以上项目纳入新建项目

配额管理。 

   现有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含扩建、改建）年排放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 万吨以下

的项目需要按照《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

修改监测计划，主管部门根据核定的监测计划调整配额。 

    第十五条  新建项目企业配额购买程序： 

   （一）项目申请核准（竞争性配置）时，新建项目企业需承诺足额购买有偿配额。

新建项目有偿配额由省发展改革委按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度碳排放量和当年度有偿配

额比例核定。 

   （二）项目竣工验收前，新建项目企业必须在竞价平台或交易平台购买足额的配

额，并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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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新建项目企业在项目投产满 12 个月后转为控排企业，控排企业的新

建项目在项目投产满 12 个月后并入控排企业管理。 

    新建项目在竞价平台已累计购买有偿配额不少于当年度控排企业须购买的有偿

配额。新建项目的免费配额在其转为控排企业管理后发放，并根据相应行业配额技术

评估小组的复核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第五章  配额交易 

    第十七条  配额交易主体须在配额登记系统上开户登记。 

    第十八条  除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项目企业以外，参与配额交易的其他组织应

符合以下条件资格：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四）符合国家和省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参与配额交易的个人应符合以下条件资格： 

   （一）18 周岁及以上自然人； 

   （二）通过交易风险评估。 

    第二十条  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项目企业的配额持有量需符合以下规定： 

   （一）年度免费配额量 1000万吨以上的控排企业和单位，年度配额持有量上限不

能超过年度免费配额量的 110%；年度免费配额量 500万吨至 1000万吨的控排企业和

单位，年度配额持有上限不能超过年度免费配额量的 120%；年度免费配额量 500万

吨以下的控排企业和单位，年度配额持有上限不能超过年度免费配额量的 140%。 

   （二）若控排企业因生产经营快速增长等原因需要突破年度配额持有量上限，需

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 

   （三）其他组织和个人配额持有量不得超过 300万吨。 

    第二十一条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核控排企业和单位、新建项目企业和境外注册

机构的碳排放交易申请，委托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审核其他组织及个人的碳排放交

易申请。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须定期将交易情况和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交易申请审核结

果报省发展改革委。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所规定期限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